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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募捐方案补正填报注意事项

公开募捐方案备案表中不予补正的信息项包括：慈善组织基本信息、公开募捐活动所支持慈善项目、是否为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募捐、起始时间、是否开展合作公开募捐、合作方名称（姓名）、合作方类型、合作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身份证号码）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。其他信息项可以补正。其中，部分重要信息项的补正应当按照下列要求规范填写：
一、募捐活动名称补正。如公开募捐活动名称中包含年份信息，可以申请更新年份，其他情况不予补正。
二、终止时间补正。建议至少在公开募捐活动终止时间前1个月提出补正申请，为重大突发事件开展的公开募捐活动原则上不予补正。
三、募捐成本补正。如公开募捐方式增加或变更，募捐成本可以相应进行调整。
四、募得款物用途补正。如需变更募得款物用途，需提交理事会决议文件。
五、预期募集款物数额。如募捐活动延期，预期募集款物数额可以相应进行调整与募捐周期内筹集总金额对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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